
CB(2)1716/00-01(01)號文件

(立法會秘書處譯本，只供參考用 )

(國際資訊系統審計協會 (香港分會 )有限公司信箋 )

提交立法會提交立法會提交立法會提交立法會《《《《 2000年賭博年賭博年賭博年賭博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意見書條例草案》委員會意見書條例草案》委員會意見書條例草案》委員會意見書

國際資訊系統審計協會國際資訊系統審計協會國際資訊系統審計協會國際資訊系統審計協會 (香港分會香港分會香港分會香港分會 )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資訊審計協會資訊審計協會資訊審計協會資訊審計協會 ”)

《 2000年賭博 (修訂 )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 ”)旨在修訂《賭博

條例》，以遏止香港日益猖獗的未經批准境外賭博及相關的推廣活動。

資訊審計協會希望就條例草案提出以下意見。

本會的意見特別針對下列範疇：

 擬議的法例修訂對遏抑互聯網上賭博的效力；

 對其他相關事項的意見，諸如對付透過互聯網及其他電子媒介進

行的賭博活動的執法行動，將有何前景及發展等。

互聯網上賭博的增長互聯網上賭博的增長互聯網上賭博的增長互聯網上賭博的增長

與其他眾多行業一樣，互聯網的發展為賭博事業帶來重大轉變，亦提

供了新機會。透過互聯網，賭博事業利用現今科技，有效地克服時間

及距離的障礙，更衝破了法例所設的規限。

科技讓我們可利用世界任何一個角落的服務供應商的服務，隨時隨地

參與賭博活動。

科技發展一日千里，尤其在流動技術方面。同時，鑒於如 PDA等終端

用戶電腦器材日益受歡迎，不難想像聯機賭博經營者會繼續研究開發

新科技，將其網絡擴展至全球，同時提高其吸引力，藉此吸引更多顧

客。因此，可以預期，除個人電腦及互聯網外，賭博服務還有其他途

徑，伸展得更遠更廣。

修改現行法例的必要修改現行法例的必要修改現行法例的必要修改現行法例的必要

按此趨勢，本會相信互聯網上賭博若不加遏止，只會愈來愈猖獗。這

可能會增加港人所能參與的賭博的途徑、形式及範圍，亦可能會對社

會及治安問題造成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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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十分支持政府修改現行賭博法例的計劃。鑒於科技發展迅

速，此類法例不能與科技有所連繫，同時必須顧及實際環境，而且不

難執行。就此，本會考慮擬議法例修訂的效力及實際情況後，提出以

下意見。

有關擬議的法例修訂有關擬議的法例修訂有關擬議的法例修訂有關擬議的法例修訂

[第 8(2)(a)條 ]   在 “向收受賭注者投注 ”罪項內加入境外元素，將

港人向境外收受賭注者投注列為罪行。

這條文在管治及執法上可能效力不大。傳統的賭博活動必須有固定場

(如賭場 )，但互聯網上賭博則不同，人不論在家中、電腦咖啡室、辦公

室、甚至在學校或圖書館，均可參與。從執法角度來看，這情況實難

以管治和執法。政府或須作更詳細考慮。

[第 13(1)條 ]   在賭場以外任何場所或在街道上進行的賭博

[第 16B/16C條 ]   維持處所作投注等用途，以及擁有人、租客等須

負的責任

必須考慮如電腦咖啡室容許顧客在網上接駁到賭博網址，是否相等於

“維持處所作投注等用途 ”或 “便利收受賭注 ”，因而觸犯第 13(1)、16B及
16C條所訂罪行。實際上，若政府計劃檢控此類行為，便須與有關行的

業團體密切磋商，以訂立適當的業務守則。

[第 16D(5)條 ]   訂定罪行，禁止在競賽開始前 12小時內，透過電

視或電台廣播與賽事有關的預測

廣播此類預測，實無須透過電視或電台，大可利用互聯網及流動電腦

技術。

境外賭博經營者很快便可察覺到法律中有任何漏洞，迅速作出反應。

科技發展神速，目前技術上的限制，不久便可克服。因此，不用多久，

投注資料便可經流動電訊器材傳送。

因此，此條文的效力可能維持不了多久。在這方面，政府應考慮將法

例建基於與科技無關的大原則上。

其他考慮事項其他考慮事項其他考慮事項其他考慮事項

金融機構的職能

法例修訂的目標之一，是將便利境外賭博的行為列作罪行。具體而言，

是令本港銀行停止向境外收受賭注者提供服務，以及令本港的信用卡

發行機構不再處理有關非法賭博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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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必須確保金融機構無須為辨認境外收受賭注者 (或其本港代表 )負
上全部責任，因為此舉除牽涉私隱的考慮外，有關的銀行或發卡公司

亦很難建立和維持有關檢查和監察顧客交易的機制。

使用過濾工具

要控制或防止互聯網上的賭博活動，實不大可能。雖然擬議的法例修

訂會在某程度上解決此問題，但未必十分有效。

不過，從實際角度看，當局應採取其他積極措施以支援擬議的法例。

首先，是在設有上網服務的學校及圖書館安裝合適的過濾工具。日後

或可請其他提供公眾互聯網上網服務的地方，如電腦咖啡室等，按自

願原則裝設過濾軟件，而政府應考慮帶頭推動。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香港愈來愈多人沉迷投機活動，包括賭博。這情況不能單靠制定一條

法例，將 “未經批准 ”的賭博形式列為非法便可解決。

因此，政府所面對的挑戰是，要監控如賭博等活動，只會越來越困難。

在此方面，政府將賭博政策的目標定於限制賭博機會，確有其實際作

用，至少，此舉可教育並指示公眾何謂可接受的賭博活動。


